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２

号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９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向本公司流通股股东所做的对价安

排为：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将获得

２．８

股的股份。 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８０

，

３０４

，

１３１

股

股份，非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需向流通股股东送出

４．３９３２

股股份。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日期及实施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以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

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同日对价股份上市流通。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

１

、

自改革方案实施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

在禁售期满后上市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股股份数量占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五

、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

为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

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

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

。

东鸿信公司代

为垫付后

，

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代为

垫付的东鸿信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

，

或者取

得代为垫付的东鸿信公司的同意

。

３

、

承诺人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

诺的

，

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

１

、

２

已履行完毕

，

３

未达履行条

件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９９％

限售股份本次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备注

１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５．９９ ０

合计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５．９９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及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３

，

６１４

，

８０５ ７．１６％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５

，

４５９

，

８２６ １．１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１４５

，

０００ ０．４６％ ２

，

１４５

，

０００ ０．４６％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３１

，

０１４

，

９７９ ６．６０％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２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４５４

，

８２６ ０．１０％ ４５４

，

８２６ ０．１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３３

，

６１４

，

８０５ ７．１６％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５

，

４５９

，

８２６ １．１６％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３５

，

９７８

，

５５９ ９２．８４％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４６４

，

１３３

，

５３８ ９８．８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５

，

９７８

，

５５９ ９２．８４％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４６４

，

１３３

，

５３８ ９８．８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４３５

，

９７８

，

５５９ ９２．８４％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４６４

，

１３３

，

５３８ ９８．８４％

三

、

股份总数

４６９

，

５９３

，

３６４ １００％ ４６９

，

５９３

，

３６４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

１

深圳市东鸿信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５７

，

５８６

，

７６５ １２．２６ ４６

，

９５９

，

３３６ １０．００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５．９９

注

合计

５７

，

５８６

，

７６５ １２．２６ ４６

，

９５９

，

３３６ １０．００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５．９９

注：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改实施日至本次解限前持股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变动时间及方式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备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股改时支付并代为垫付对价

５７

，

５８６

，

７６５ １２．２６％

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公

告

》

中披露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 获得对价偿还

１３８

，

３８６

股

５７

，

７２５

，

１５１ １２．２９％

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中披露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获得对价偿还

４

，

１０５

，

４４５

股

６１

，

８３０

，

５９６ １３．１７％

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

》

中披露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６

日至

３

月

１１

日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减持

２

，

３６０

，

３６８

股

５９

，

４７０

，

２２８ １２．６６％

于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报告

》

中披露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获得对价偿还

６４３

，

１６４

股

６０

，

１１３

，

３９２ １２．８０％

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东偿还股改代垫对价的公告

》

中披露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４

，

７０６

，

１００

股

６４

，

８１９

，

４９２ １３．８０％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１

，

４７６

，

４６６

股

６６

，

２９５

，

９５８ １４．１２％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接受股改对价偿还

１２

，

６４０

，

３３３

股

７８

，

９３６

，

５１３ １６．８１％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东偿还股改代垫对价的公告

》

中披露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至

１１

月

２

日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

７４

，

３８６

，

５１３ １５．８４％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

告

》

中披露

２０１０

年

１2

月

16

日至

１2

月

２4

日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４

，

476

，

9００

股

69,909,613 14.89%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

６９

，

９０９

，

６１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８９％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１

，

７５４

，

６３４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

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２ ２３

，

６５６

，

２８２ ５．０４％

２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６ ５

，

２３９

，

５５５ １．１１５％

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４ ２４

，

３００

，

５０４ ５．１７５％

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 １６

，

１３２

，

４４５ ３．４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一）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经审慎核查，就限售股份持有人———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鸿信公司”）所持股份是否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规定；

２

、东鸿信公司已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３

、东鸿信公司不存在对宝安地产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及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东鸿信公司不存在宝安地产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５

、东鸿信公司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额外的国资和外资管理程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综上所述， 本保荐机构认为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股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不适用；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否

九、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智光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通讯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７２１

号

６０１

室

股权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李永喜先生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８

号

１９０３

房

通讯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５１

号

股权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智光电气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计划草案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或李永喜先生

金誉集团 指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智光电气 指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金誉集团

注册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７２１

号

６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１０１２０４１１５８

法人代表：李永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内商业、实业投资、物资供销及国内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项目投资咨询，商品

信息咨询

地税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９１７３１５７９３５１

国税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１７３１５７９３５１

主要股东姓名：郑晓军出资

５

，

３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５３％

；卢洁雯女士出资

３

，

２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３２％

；

卢静文女士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５％

。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７３８８３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７３０７１

（二）李永喜先生

李永喜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国国籍。华南理工大学电机专业学士，中山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硕士，高级工

程师。 李永喜先生现任智光电气董事长，金誉集团董事长、总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誉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

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李永喜 男 董事长 中国 否 广州

郑晓军 男 董事 中国 否 广州

金 鑫 女 董事 中国 否 广州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超过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和控制关系图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主要是收回投资获取投资收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智光电气拥有权益的股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卖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１

、本次权益变动前，金誉集团原持有智光电气

５５

，

６２１

，

５９４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１．３１％

，李永喜原持有智光电

气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３％

。

２

、 智光电气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以司总股本

１７７

，

６４８

，

２５０

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该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金誉集团持有智光电气股份数

量变为

８３

，

４３２

，

３９１

，占总股本的

３１．３１％

，李永喜持有智光电气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５２％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 李永喜先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与

１

月

１３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合计减持智光电气股票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当时智光电气股份总数

１７７

，

６４８

，

２５０

股的

０．５１％

。

２

、金誉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智光电气股票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

价为每股

８．２１

元，占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

。

３

、金誉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智光电气股票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

价为每股

９．９６

元，占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

。

４

、金誉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智光电气股票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

价为每股

９．７８

元，占股份总数的

１．４６％

。

５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金誉集团和李永喜先生合计减持智光电气股份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总股本的

４．９７％

。金誉集团现持有智光电气

７１

，

５３２

，

３９１

股，占智光电气总股份数的

２６．８５％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仍

为智光电气的控股股东。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智光电气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智光电气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的智

光电气股份情况如下：

时间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方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１３

日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０６

集中竞价

０．５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１

大宗交易

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６

大宗交易

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７８

大宗交易

１．４６

合计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 －－ ４．９７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金誉集团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金誉集团的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３

、李永喜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１３３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李永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附表：智光电气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市

股票简称 智光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州市金誉实 业投 资集团 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 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系统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５

，

６２１

，

５９４

股 持股比例

：

３１．３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

７１

，

５３２

，

３９１

股 变动后比例

：

２６．８５％

由于智光电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

以总股本

１７７

，

６４８

，

２５０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该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完毕后

，

金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变为

８３

，

４３２

，

３９１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３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附表：智光电气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市

股票简称 智光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李永喜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州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 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２．０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后比例

：

１．５２％

由于智光电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

以总股本

１７７

，

６４８

，

２５０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该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完毕后

，

金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变为

８３

，

４３２

，

３９１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３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李永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减持股份情况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发布的《广州智光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了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誉集团” ）

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永喜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和大宗交易平台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占总股份比例的

４．９７％

的详细情况。

２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持股数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持股数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金誉集团

８３

，

４３２

，

３９１ ３１．３１ ７１

，

５３２

，

３９１ ２６．８５

李永喜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３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合计

３３．３４ ７５

，

５８２

，

３９１ ２８．３７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2011-03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15

日上午

10:00

。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凤凰山路

8

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永刚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46710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93%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鲍金桥律师、司慧律师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67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67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鲍金桥、司慧

3

、结论性意见：东山精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1-011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0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以

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七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实收

资本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485

号《关于核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6,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

1

元（指人

民币元，下同），每股发行价格为

32

元，共募集资金

192,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6,107

万元后，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185,893

万元，其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余额

179,89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

18,000

万元增加至

24,000

万元。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完善上市后适用的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485

号文核准，公司已公开发行股票

6,000

万股，并且，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1]122

号《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核准，

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在公司公开发行上市股票前，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

程》（草案），决定该章程草案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实施，并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

司股票发行上市的具体情况修改完善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

基于以上情形，本次董事会对该章程进行修改完善，具体如下：

1

、第三条原文为：

"

公司于 年 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万股，于 年 月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现修改为：

"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6000

万股，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2

、其他条款均维持不变。

修改完善后的章程详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2011

年

7

月）

根据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有权对以上章程进行修改完善，无须再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７

证券简称：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

４．００

元（含税）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３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星期五）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方案实

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３５８

，

９５８

，

１０７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４．００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６０

元现金）。对于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取得的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及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星期四），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星期五）。

三、利润分配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９７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００＊＊＊＊＊３８７

房向前

３ ００＊＊＊＊＊８０１

王银喜

４ ００＊＊＊＊＊６０５

江国源

５ ００＊＊＊＊＊７９８

黎 钢

６ ０１＊＊＊＊＊９０４

王 晖

７ ００＊＊＊＊＊８９１

胡洁君

８ ００＊＊＊＊＊２２７

梁玉琴

９ ００＊＊＊＊＊２９２

黎满传

１０ ００＊＊＊＊＊０７４

王 翔

１１ ００＊＊＊＊＊２３９

邓美薇

１２ ００＊＊＊＊＊１８１

苏 媚

１３ ００＊＊＊＊＊９６６

崔素娟

五、此次分红派息不涉及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３６９

号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３４８３０１３

、

８３５７７９８０

联 系 人：邓美薇、李 浩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收到股东林关羽先生减持股份

的《告知函》。林关羽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３

，

００７

，

５２８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林关羽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７－１２－２１ ４０．８１ ９５０

，

２３６．００ ０．４３

２００７－１２－２４ ４３．１７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００７－１２－２７ ４４．８０ ４６０

，

９２７．００ ０．２１

２００７－１２－２８ ４４．２１ ３１９

，

４６５．００ ０．１４

合计

－－ ４２．５３ １

，

８００

，

６２８．００ ０．８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０７－１４ １８．１９ １

，

２０６

，

９００．００ ０．５５

合计

－－ １８．１９ １

，

２０６

，

９００．００ ０．５５

大宗交易

－－ －－ －－ －－

其他方式

－－ －－ －－ －－

总 合 计

－－ ３２．７６ ３

，

００７

，

５２８．００ １．３６

注： 林关羽先生为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自本公司上市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累计减持比例为

２．０７％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林关羽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４

，

８７５

，

３９６ １１．２８ ２１

，

８６７

，

８６８．００ ９．９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８８８

，

５２２ １．７６ ４

，

５６１

，

７９２．００ ２．０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

，

９８６

，

８７４ ９．５２ １７

，

３０６

，

０７６．００ ７．８５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

未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林关羽先生递交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600797

编号：

2011-022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期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2011

年中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

200%

左右，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中期报告予以详细披露。

3

、本次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857,559.33

元

2

、每股收益：

0.04

元

三、业绩预增主要原因

1

、

2011

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主营业务盈利提升。

2

、

2011

年第一季度，因参股公司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导致公司持股比例下降，根据相关

规定公司确认了相应投资收益

74,692,855.08

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初步估计结果，公司

2011

年中期盈利情况以公司中期财务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1-021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根据该项决议，公司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具体使用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9

日至

2011

年

7

月

18

日。

(

详见

2011

年

1

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

2011

年

7

月

15

日，公司提前将上述金额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

情况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为财务部初步核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５４９

，

５６２

，

７３０．４８ ５１２

，

９１８

，

３１５．２８ ７．１４

营业利润

１１７

，

９５５

，

２０７．５９ １６５

，

７４０

，

１４０．６３ －２８．８３

利润总额

１１７

，

０３１

，

３９３．３７ １６７

，

６８８

，

８４８．７２ －３０．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３

，

５５９

，

０３６．７３ ８９

，

７７３

，

４２９．３６ ４．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４ ４．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２５ ７．００

减少

０．７５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２．０１ １．９４ ３．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４５６

，

４７９

，

３９４．０２ １

，

４０８

，

５２２

，

４７９．４９ ３．４０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资产总额

３

，

４６７

，

７５０

，

９９３．５０ ３

，

６６０

，

０４０

，

６２４．６３ －５．２５

二、经营情况简要说明

本期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主要是结转收入的房产类型不同， 即去年结转的商业地产比重较

高，而今年主要以住宅为主。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原

件。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

2011

年

7

月

16

日 星期六


